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○○教會 (函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  後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台基長彰      字第      號
受文者：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彰化中會
        彰化中會中委會

主  旨：本會於            銀行/郵局/設立之帳戶變更會計及出納人員印鑑。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本教會小會第          次小會議事第       案議決辦理。
        二、            銀行/郵局所開立之              帳戶，代表

人為財務負責人○○○；會計由○○○變更為○○○、出納由○○○變更為○○○。

        三、請提供金融機構所要求之相關資料以便辦理。

        四、耑此函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會議長 :

